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2011年第 1期，总第 5期）

问题 3：部分上市公司采用 BT（建设-移交）模式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合同

授予方是政府（包括政府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的企业），BT 项目公司负责该项

目的投融资和建设，项目完工后移交给政府，政府根据回购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内

支付回购资金（含占用资金的投资回报）。对于此类 BT 业务，应如何进行会计

处理？  

根据该项问题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变更前后采用的会计政策如下，

请各位董事予以审议： 

一、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第十一条规定执行，具体规定如下：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

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

产。下列非衍生金融资产不应当划分为持有至到期投资： 

（一）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非衍生

金融资产； 

  （二）初始确认时被指定为可供出售的非衍生金融资产； 

  （三）贷款和应收款项。 

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对持有意图和能力进行评价。发生变化的，应当按

照本准则有关规定处理。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2 号》（财会[2008]11 号）中关于 BOT 的解释：

“项目公司未提供实际建造服务，将基础设施建造发包给其他方的，不应确认建

造服务收入，应当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分别确认为

金融资产或无形资产”和“BOT业务所建造基础设施不应作为项目公司的固定资

产”，结合公司 BT 项目合同实际条款，将该 BT 项目计入金融资产中的“持有至

到期的长期投资”进行核算。   



 

二、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

（2011 年第 1期，总第 5期）问题 3：部分上市公司采用 BT（建设-移交）模式

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合同授予方是政府（包括政府有关部门或政府授权的企

业），BT 项目公司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和建设，项目完工后移交给政府，政府

根据回购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内支付回购资金（含占用资金的投资回报）。，对于

符合上述条件的 BT 业务，应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对 BOT业务的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进行核算：项目公司同时提供建造服务的，建造期间，对于所提供的建造服务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5号——建造合同》确认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建造合同收

入按应收取对价的公允价值计量，同时确认长期应收款；项目公司未提供建造服

务的，应按照建造过程中支付的工程价款等考虑合同规定，确认长期应收款。其

中，长期应收款应采用摊余成本计量并按期确认利息收入，实际利率在长期应收

款存续期间内一般保持不变。 

我们认为公司根据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监管问题解答对会计政策的

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政策的法规，能够使会计数据更加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同

意此次变更。 

 

 

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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